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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门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组成部分之一，在矫治未成年人轻微违法行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专

门教育的发展存在着招生困难、社会认同不足、发展方向不确定等问题，其原因之一在于对专门学校与

普通学校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明晰。本文通过对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关系的演变史进行考察，发现二者先

后经历了“平行发展”、“相互交叉、各有侧重”、“共同发展、主辅关系”三种关系。二者关系的演

变史表明，第一，专门学校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变为普通学校；第二，专门学校仍是，并将长期是普通

教育的承担者之一；第三，专门学校应当，而且有必要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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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orm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components of China’s national educa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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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reforming the students who commits moral faults. At present, the reform education meet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decrease of students, low society-acknowledge, and uncertain devel-
opment direction, one of the reasons for which i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schools 
and regular schools is not clear. By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schools and regular school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two have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hip, which are “parallel development”, “mutual intersection but each with 
its own emphasis”, and “minor subordination”. Such a history indicates that, firstly, reform schools 
can’t or shouldn’t be transformed into ordinary schools totally; secondly, reform schools still and 
permanently are one of the undertakers of regular education; thirdly, reform schools ought to and 
need to explore new developing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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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门教育 1 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组成部分之一，当前在文化发展上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趋势，“一种

是强化专门学校的‘监管化’，带有明显的司法色彩，凸显了‘惩罚与规训’的功能；另一种是强化‘学

校和教育属性’，通过‘去工读化’，淡化‘工读’色彩，强调专门学校发展过程中的‘学校和教育属

性’”[1]。例如，2021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指出“专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

系的组成部分，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2]其中所表述

的“处分”二字便体现了专门学校司法色彩的强化。 
之所以产生专门学校文化发展的两种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对专门学校的性质和定位仍然不

够明确。具体而言，专门学校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办学形式，一方面，其诞生之初虽然以前苏联教

育家马卡连柯创办的工读教育团作为借鉴，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教育对象特征、教育环境特点等方

面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因此既有的经验已经难以适应社会时代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虽然国外部分

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矫治措施，如日本“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德国“促

进学校”等，但是由于国家性质、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因此也难以有效地加以借鉴。 
因此，解决“专门学校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必然要回归到对专门学校发展历史的回顾。通过对专门

学校自产生至今与普通学校之间在办学目的、学校性质、学校定位等方面的关系进行讨论，分析专门学

校和普通学校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可以至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专门教育应从属普通教育、职

业教育还是特殊教育；二是专门学校是否应完全变为普通学校、职业学校或特殊学校；三是专门学校在

当今社会应如何进一步更好发展。 
目前，已有学者对中国专门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了划分。在 2007 年出版的《中国工读教育研究

报告》中，刘燕将专门教育的发展划分为“创办时期(1955~1966)、复办时期(1978~1987)、改革与发展时

Open Access

 

 

1专门教育原称“工读教育”，专门学校原称“工读学校”。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首次使用了“专门的学校”这

一表述，后续国家出台的各政策文件由此逐渐开始使用“专门学校”一词。为便于讨论，后文中除文献引用及专有名词等外，“工

读学校”均表述为“专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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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987~1995)、与时俱进时期(1995~2005)”([3], p. 2)。之后又有学者明确将其划分成了四个阶段，即“初

创和起步阶段(1955~1966)，破坏和复办阶段(1966~1982)，调整与改革阶段(1982~1992)，改革与发展阶段

(1992~2015)”[4]。这一划分实际上是在对 2000 年出版的《工读教育史》的进一步补充 2。两种对于专门

教育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虽然在具体时间段上有所区别，但都是从专门教育实践情况这一角度进行划分

的，着重考虑分析的是专门教育在不同阶段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 
所以，在分析专门学校在其发展过程中和普通学校的关系时，需要对专门教育的发展阶段作出新的

划分。专门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具体体现为专门学校和普通学校在办学性质、办学目的、课程设置等

方面的关系，其中，办学目的的异同则可以清晰反映不同时期社会对专门学校所扮演角色的主要看法。

从这一角度出发，本文将专门教育的发展阶段划分为：逐渐靠拢普通教育(1955~1981)、快速趋向职业教

育(1981~1999)、缓慢回归普通教育(1999~今)三个阶段。 

2. 逐渐靠拢普通教育(1955~1981) 

专门学校在创办初期虽然短暂采取了为期一年的“以管为主”办学思想，但很快便认识到了这一指

导思想存在的问题，于是便逐渐向教育领域靠拢。专门学校向普通学校的靠拢这一现象拥有一定社会因

素和教育因素作为基础，并在实践中证明了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2.1. 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逐渐靠拢的表现 

在专门教育产生之前，我国对于专门教育的定位并非十分明确。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1955 年我

国第一所专门学校“北京市温泉工读学校”的创办基本上是以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工学团”为蓝本

创建的，“北京市教育局的领导为筹办这所学校，……，认为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可

供参照，于是便将马卡连柯的‘工学团’演绎为中国的‘工读学校’”([5], p. 11)。虽然工学团强调劳动

教育和技术教育，但由于受当时社会背景影响，其不仅强调为未来生活做准备，更强调解决迫切的温饱

问题，因此与现在所说的职业教育存在一定差异，故而工学团更倾向于社会教育性质而非学校教育性质。

另一方面，专门学校创办的直接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有效解决当时少管所解管人员重返社会后重新犯罪

率高、反社会心理未消除这两个问题，“冯基平同志向市委、市政府建议：能否在普通中小学与少管、

劳教之间创建一种新的防控形式，用教育而不是管制的手段来容纳和矫治那些‘犯罪边缘’的青少年，

期望能避免少管所之类强制性矫治机构的弊病”([6], p. 2)。由此也导致了在办学的第一年出于“同剥削

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办学目的，采取了“以管为主”的办学方针，但收效甚微。 
鉴于此，从 1956 年起，专门教育逐渐开始向教育体系，而非司法体系方向发展。1956 年，在“苏

维埃人道主义”的感召与马卡连柯集体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指导下，北京市温泉工读学校教师以“医

治有病虫害的祖国花朵”为办学目的，开始积极探索“走建设集体的道路”这一办学模式，并于 1959 年

起在办学过程中有意识地突出专门学校的教育性，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年级、课程设置、教学管理、

考核制度等方面全方位趋同普教，终于在 1962 年培养出工读学校自己的大学生”([6], p. 4)。也正是在这

一时期，专门学校和普通学校成为了承担普通教育任务的同类型学校，主要不同之处仅在于不同学校的

学生在品行、学业表现上存在差异。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并行关系在此后十年左右期间也一直存在并

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后又因文革而被迫中止。直至 1981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实行方案》，

专门学校才又得以正式恢复。 
但遗憾的是，虽然专门学校在课程设置等方面逐渐趋同于普通学校，但过于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反

而导致了教育效果的减弱。北京市温泉工读学校于 1960 年提出了“以教学为中心，以教育为主导”的口

 

 

2《工读教育史》(夏秀蓉、兰宏生，主编，2000 年)将专门教育发展划分成“初创和起步阶段(1955~1966)，破坏和复办阶段(1966~1982)，
调整与改革阶段(1982~1992)，改革与发展阶段(1992~1999)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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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致力于提高教学成绩，使文化成绩能逐渐向当时北京市其他中学靠拢，甚至有所超越。过于强调与

普通中学的竞争与对升学率的过度追求，不仅忽略了专门学校的办学初衷，同时也给师生带来了沉重的

负担，从而使学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治教育处的思想工作，与教育处的教学工作不仅相互不沟通，

而且还产生了矛盾……教学质量只是在少部分学生中提高，大部分学生的问题反而多了”([5], p. 30)。 

2.2. 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逐渐靠拢的原因 

在这一时期，专门教育之所以能够逐渐向普通教育靠拢，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对专门学校

的发展思路缺乏经验，这为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靠拢提供了可能；二是有利于保障毕业生就业从而提高

学校认可度，这为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靠拢提供了动力。 
一方面是由于专门学校处于初办期，国内对专门学校的发展思路缺乏经验。一方面，1955 年至 1956

年期间在“以管为主”的办学方针指导下进行的专门学校实践证明了将专门学校定位于司法与教育中间

这一做法的错误，之后 1966 年至 1976 年期间在“医治有病虫害的祖国花朵”办学目的下开展的教育实

践又证实了专门教育定位向教育转移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从当时情况来看，由于专门学校教育对象绝

大部分是存在社会劣迹且普通学校无力管教的学生，因此专门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接收普通学校学

生的任务，“从普通教育内部情况看，为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一些学校也希望能将品行不端、学

业较差，而且又滋扰课堂教学秩序的调皮捣蛋学生集中在一起进行教育，这样既能保证中小学校的正常

秩序与质量提高，又使这些差生得到相应的教育，不致流落到社会上去”([5], pp. 13-14)。 
另一方面是由于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逐渐靠拢有利于毕业生未来就业，从而能够提高社会对专门学

校的认可度，进而保障专门学校的正常开办。自 1955 年后，受“一五计划”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开始实

施“劳动部门统一介绍和管理”的就业政策，普通中学对毕业生具有安置权。由于当时专门学校招收学

生主要为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高中生较少，因此将专门学校办学模式逐渐趋同于普通学校无疑有益于

消除专门学校学生的后顾之忧，“工读学校与普通中学一样有毕业安置权，工读毕业生在当时的政策环

境中基本上能不受歧视地享受普通中学生同等待遇。这种政策权限的吸引力，在工读学校办学工程中起

着关键性的作用”([3], p. 4)。 

2.3. 小结 

专门学校在创办初期向普通学校靠拢一方面是受当时社会各方综合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另

一方面也为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首先，专门学校的普通教育化不仅是专门学校教

育实践的经验成果，更是当时包括就业政策支持、生产力不高等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其次，专门学校

办学的理论依据和办学目的决定了专门学校在之后发展过程中必定要逐步去除其司法色彩，而更多突显

教育色彩。最后，专门学校在这一时期的办学实践也表明，一味地追求专门学校的普通教育化不仅不能

充分发挥其教育挽救青少年的功能，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 

3. 快速趋向职业教育(1981~1999) 

随着改革开放后青少年犯罪率再次回弹，专门学校得到了复兴。不同于创办初期以普通教育为主，

复兴后的专门教育开始出现了向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由此，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的趋同关系也逐渐发

展成为交叉关系，即专门学校在办学目的、课程设置等方面虽然与普通学校仍然存在一定的共同点，但

是其职业色彩正日益凸显。 

3.1. 专门教育向职业教育快速趋向的表现 

自 1981 年后，国家政策正指引专门教育向职业教育方向发展。1981 年，国务院批转了由教育部、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92


赵鹏皓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01192 7681 教育进展 
 

公安部、共青团中央三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试行方案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工

读学校是对有违法轻微犯罪行为的中学生进行特殊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有条件的，尽可能办成职业技

术性质的学校”[7]。此后，1987 年发布的《关于办好工读学校几点意见的通知》虽然依然将专门学校视

作普通教育的形式之一，但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职业教育化倾向，“工读学校是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

的中学生进行特殊教育的半工半读学校，是普通教育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一种

不可缺少的教育形式。要逐步创造条件，把这类学校办成职业技术教育性质的学校”[8]。1991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更是直接将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了专门学校的教育内容

之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送工读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工读学校应当对其进行思想教育、文

化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9]。 
在课程设置上，专门学校一方面仍然沿袭了普通学校的课程设置，另一方面也将职业技术教育等学

科纳入课程计划中。虽然并没有统一的政策对全国专门学校的课程类型、学时分配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

规定，但部分地区专门学校在实际办学工作中结合自身办学经验将职业技术教育纳入了课程计划中。以

上海市为例，上海市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除了设置如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

地理、综合、音乐、体育、美术等在普通学校设置的学科外，还设置职业技术教育、行为偏差矫治、心

理教育与训练等学科([10], p. 395)。 
除此之外，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也提出了专门教育职业化的设想。在 1995 年 5 月 16 日

至 19 日召开的全国工读教育会议暨庆祝我国工读教育诞生 40 周年现场经验交流会上，柳斌作了题为“总

结经验，团结前进，努力办好工读教育”的发言，其发言以“新形势下加强工读教育的几个问题”为题

被《人民教育》转载。其提出，“这样的学校也不一定非得半工半读，可以参照职业技术教育的模式办

学。这样看来工读教育的性质可以考虑改为‘工读教育是对品德行为偏常及有违法行为的学生，通过特

殊的办学方式进行教育转化的教育’”[11]。因此，专门学校在复兴时期与普通学校在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在制度支撑、实践探索、思想指导等方面均已产生，这也使得专门教育与普通教育从趋同关系逐渐成为

了交叉关系。 

3.2. 专门教育向职业教育快速趋向的原因 

专门教育在复兴时期之所以向职业教育方向快速趋同发展，除了以国家相关政策大支持与引导为主

要因素之外，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对专门教育投入经费的有限；二是学生家庭教育能力水平

有限；三是社会对专门学校学生的歧视与偏见日益加深，进而影响了专门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四是这时

期专门学校学生在非智力因素上与普通学校学生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而言较难适应普通文化知识学习。 
首先是国家对专门教育投入经费的有限。由于专门教育本身的特殊性，故专门学校师生比相对于普

通学校而言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据统计，全国工读学校 1977 年复办至 1991 年共招生 4 万余名，挽

救教育成功率达 95%，至 1990 年底已经离校的学生达 1.57 万名……其中升入高一级学校的有 3400 名” 
([10], pp. 187-188)，此后，根据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表明，1997 年至 1999 年这 3 年期间工读学校在校人

数分别为：0.63 万人、0.61 万人、0.71 万人，平均每所专门学校每年在校人数不足 85 人，生师比维持在

3:1 左右 3。因此，在仅保持专门学校“矫治问题行为”这一办学目的的前提下，国家对创办和维持一所

专门学校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能得到的收益明显较低。 
其次是家庭教育能力水平有限导致了专门学校学生在原学校表现不佳。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市场经

济的不断深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快速变革，在家庭方面的体现便是诸如不完整家庭数量的增多导致对子

女的病态的爱、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对子女的溺爱、家长忙于工作而忽视了对子女的关心等各方面。以

 

 

3数据源于教育部 1997~1999 年各级普通学校学校数、在校人数、教职工数统计数据，链接： 
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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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为例，1998 年上海市专门学校学生在其家庭背景上，结构不健全家庭占比 40.28%，其中包括父母

离婚、一方服刑或死亡占比 29.67%，一方出国或在外地占比 7.06%，离婚后再婚占比 12.54%，且各比例

与 1994 年相比均呈上升趋势([5], p. 191)。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疏忽使得学生在普通学校学习期间便频繁

出现诸如旷课、打架等违纪现象，以及学习成绩落后、对文化学习失去兴趣等问题。 
再次是社会对专门学校学生的歧视与偏见日益加深并影响毕业生就业。媒体的过度宣传产生了一种

负效应，即社会对专门学校学生的包容度相较于专门学校初办时期而言大幅度减小，也直接导致独生子

女家庭中的父母不愿意将学生送往专门学校就读，专门学校学生在毕业后受用人单位的歧视，“由于社

会对工读学校的偏见，加上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父母不愿把孩子送进工读学校，学生不愿进工读学校受

管束，出现收生难的困境，形成了青少年学生犯罪率反跳与工读学校收生不足的矛盾”[12]。而在 1986
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前，专门学校毕业生所取得的毕业证书不仅未能与普通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具

有同等效力，反而被视为了近似于少管所的释放证明，从而使得专门学校毕业生在就业时产生了巨大阻

力，“街道办事处负责中学毕业生就业安置人员习惯性地把工读毕业生打入‘另册’，用人单位不愿录

用工读毕业生”([5], p. 23)。毕业时的就业歧视使当时部分学生发出“工读学校救我一时，却害我一世”

的痛苦感叹。 
最后是专门学校学生非智力因素与普通学校学生的差异提供了可能性。不同于对残障儿童实施的特

殊教育，虽然专门教育属于普通教育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其教育对象与普通学生相比存在一定的特殊

性，但这一特殊性并非是影响其从事某一职业的最主要、最关键因素。专门学校学生的特殊性仅在于其

在品行表现上未能达到国家、社会对正常青少年的要求，来源于有效家庭教育的缺乏、社会不良因素影

响等多个方面，体现在对文化知识学习失去热情、学业表现不佳、发生违法违纪行为等多个方面。非智

力因素方面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专门学校的学生无能力接受普通职业训练，因此，对专门学校学生实施职

业教育是完全可行的。 

3.3. 小结 

专门学校在复兴时期与普通学校逐步形成了相互交叉、各有侧重的关系，这源于社会时代背景的需

要。政策的指导为专门学校职业教育化提供了方向指引，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专门学校的职业教育化提供

了契机，社会的变革为专门学校职业教育化提出了要求与可能。专门教育随着社会所提供的机遇而出现

的职业教育化发展倾向也会随着机遇的逐渐消失而逐步再次回归普通教育。 

4. 缓慢回归普通教育(1999~今) 

随着 199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颁布，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逐渐回归至相互

交叉、各有侧重的关系，但其司法色彩也日益再次凸显。一方面，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在学籍管理、招

生程序等方面的配合日趋紧密；另一方面，专门教育在向普通教育逐步回归的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两种

不同的发展趋向。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缓慢回归这一发展趋势表明当前专门教育的发展已经到了须作出

抉择的十字路口，需要对专门教育本身的性质、定位、任务等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思考与探索。 

4.1. 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缓慢回归的表现 

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回归首先体现在课程上。1999 年颁布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明确了专

门学校的招生对象为“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同时，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开设的课程

也进行了明确说明，“工读学校除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与普通学校相同外，应当加强

法制教育的内容，针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

开展矫治工作”[13]。此后，2006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继承了这一说法，首次将专门学校视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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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的机构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为具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严重不良

行为的适龄少年设置专门的学校实施义务教育”[14]。虽然 2006 年和 2012 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提出专门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职业教育，但总体来看，专门学校的课程设置自 1999 年以来更加重

视的是学生文化知识培养而非专业技术的培养。这一现象也是部分学者所称“去工读化”的表现之一，

“学校教学的‘去工读化’，是指工读学校在教学中重视文化知识的讲授，轻视不良行为的矫治”[15]。 
其次体现在入学程序与学籍管理上。在 1955 年至 80 年代左右期间，专门学校的学生基本由公安负

责强制性送入学校，学生的学籍由学生所进入的专门学校进行管理，“公安系统以‘社会青年’的身份

来控制、约束他们，其中符合入工读学校条件的人由公安系统送其入校，普通中学与这些学生已无任何

关系”[16]。1992 年后，为了降低“工读生”身份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故专门学校采取了“托管生”

制度，即“工读学校受原校和家长委托对孩子实施寄宿制管理。‘托管’的形式为孩子作为‘托管生’

进工读不算工读生，在原校保留学籍不用公安局批准，不迁户口，有转学自由，在校内与工读生分班管

理，实行寄宿制，节、假日正常休假”[17]，以致于部分原本属于工读生身份的群体以预备生的身份获得

由普通中学颁发的毕业证书。而自 1999 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颁布专门学校的招生需要依据“三

原则”，即家长、学校、学生三方面同意的原则之后，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的连接则更为紧密。而到了

2020 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通过对专门学校学生学籍管理颁发的说明则进一步强化了专门

学校和普通学校的联系，“专门学校的未成年学生的学籍保留在原学校，符合毕业条件的，原学校应当

颁发毕业证书”[18]。 
最后体现在学校名称变更上。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缓慢回归在学校名称变更上主要体现在国家和学

校两个层面。在国家层面，2015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首次使用“专门的学校”以替代“工读学校”，

此后虽然部分政策文件依然沿用了“工读学校”这一表述，但至 2021 年，“中国教育统计数据”也首次

使用了“专门学校”一词。至此，“工读学校”这一表述已经完全消失在各项所颁布政策、统计资料之

中。在学校层面，各学校也纷纷改名，或改名为“某市某中学”，或改名为“某市某学校”。例如，北

京市温泉工读中学于 1978 年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工读学校”，1999 年再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寄读学

校”，并沿用至今；1962 年创办的成都工读学校于 1998 年更名为“成都市第 52 中学”并沿用至今。专

门学校名称变更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体现着专门学校在办学实践上正逐渐淡化其原本的工读色彩，

而强化其学校色彩。 
简而言之，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回归获得了法律提供的依据与保障，并在课程设置、入学程序、

学籍管理、学校名称变更等方面得以具体体现。这一回归趋势虽然表明专门学校“学校性”色彩的不断

强化，但也喻示着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正逐渐从“共同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两类主要的平行机构”

这一关系向“主体性和辅助性”关系的发展。 

4.2. 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缓慢回归的原因 

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的缓慢回归受到了一定内外因素的影响。从外在因素来看，社会环境的转变、

法律政策的引导、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低龄化等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回归；从内在

因素来看，专门学校自身功能的完善与发展则是直接推动力。 
从外在因素来看，社会环境的转变为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回归提出了要求。一方面，社会环境的

转变要求专门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满足各方需求，而这首先体现在学校名称的变化上。“工

读学校”名称去“工读”二字这一现象在 2000 年前后集中表现，“从本质上看，工读学校称谓的变化是

基础教育体系优化自身结构和功能，适应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结果”[19]。具体而言，原本“以劳动教育为

主要途径使学生品德发生转变”这一专门学校创办时期所秉持的理念已经不适应于满足社会环境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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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专门学校不能，也不再适应于与小学、中学等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法律

政策的引导则为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回归提供了保障。包括 1999 年颁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内，

之后颁布的诸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各种法律都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专门学校具有为

其符合条件的教育对象提供义务教育。这一来自于法律政策的引导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低龄化”这一

现象的出现则更进一步推动力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回归。 
从内在因素来看，专门学校自身功能的完善与发展成为了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回归的直接推动力。

“工读学校与普通中小学存在着鲜明的区别和差异，正是工读学校的这些优点和特性，导致我国的工读

学校客观上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教育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中心”[20]。在 1999 年之

前的专门学校发展历史中，虽然在不同程度强调专门教育是矫治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措施之一，但是对

专门学校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将其视为普通教育的补充形式，故而在专门学校的功能上依然以其学

校功能为主，以社会功能为辅。自 2000 年之后，随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颁布与完善，专门学校

一方面开始承担了除学校的“教育功能”之外的“矫治功能”，也开始逐渐由“矫治功能”向“预防功

能”转变“很多工读学校开始摸索新的办学模式，成立了家长教育中心、法制教育中心、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德育研究中心、班主任教育培训中心等”[4]。专门学校功能的完善与拓展决定了专门学校一方面

在保证本校学生能够得到较好效果的教育与矫治之外，还要求其功能适当向普通学校延伸，防患于未，

从而体现出向普通教育的回归。 

4.3. 小结 

专门教育向普通教育的回归一方面表现为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在入学程序、学籍管理等方面，体现

了专门学校的“普通教育化”发展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普通学校补充化”这一

特点。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也逐渐从专门学校创建初期“平行发展”关系与复兴时期“相互交叉、各有

侧重”演变为现在“共同发展，主辅关系”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虽然进一步明确了专门学校和普通

学校的关系，但是也同时为专门学校的发展带来了制度上的困境。这也对专门学校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提

出了更高要求。 

5. 总结与启示 

在专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其与普通学校先后形成了“平行发展”、“相互交叉，各有侧重”、“共

同发展，主辅关系”三种关系。这一关系的发展表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专门学校不能，也不应该完

全变为普通学校；从当前的角度来看，专门学校仍是，并将长期是普通教育的承担者之一；从未来的角

度看，专门学校应当，而且有必要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 

5.1. 专门学校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变为普通学校 

从办学目的、学校性质、教育对象三方面来看，专门学校不能够完全变为普通学校。首先，就办学

目的而言，专门学校和普通学校办学目的不同。一方面，虽然二者的最终都服务于我国教育目的的需要，

但是在当前阶段，普通中小学的教育仍然存在着“应试教育”这一导向，故而专门学校的“完全普通学

校化”有可能使得专门学校再次走上创办初期“重智轻德”的道路，从而削弱其教育效果，甚至有可能

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专门学校的“完全普通学校化”不仅有可能淡化专门学校不同于普通学校的教育

特点，而且有可能产生“标签效应”，即扩大社会对专门学校学生诸如“社会青年”、“差生”等的错

误刻板印象，从而使专门学校的教育矫治效果有所降低。 
其次，从学校性质来看，专门学校和普通学校性质的不同使得专门学校扮演着沟通司法和教育两个

领域“桥梁”的角色。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专门学校具有着“学校”的性质，即其兼具着教育性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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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两个性质。专门学校设置的目的是以教育，而非惩罚处分的方式使得教育对象能够自觉认识先前所犯

下的错误，更正其原有的错误观念，从而改过自新，能够以正确、健康的态度对待之后的学习生活。从

司法的教育来看，专门学校具有着“保护”的性质，即其兼具着预防性和挽救性两个性质。专门学校的

设置是预防青少年更大程度违法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一方面体现了对教育对象进一步违法犯罪这一

可能现象发生的“预防”，另一方面体现了对教育对象先前具有违法行为这一现象的“挽救”。因此，

专门学校在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文化教育等的同时具有不同于普通学校的性质。 
最后，教育对象的差异性也使得专门学校不能够“完全普通学校化”。专门学校教育对象的特殊性

决定了专门学校在校生在人数上必然少于普通学校，在年级跨度上与普通学校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在流

动性上高于普通学校，在道德品质上与普通学校相比具有一定差距。专门学校教育对象与普通学校之间

的差异性使得专门学校在课程设置、班级设置、教育内容侧重点、教育方式、教育目的等方面难以与普

通学校完全达成一致。 
因此，虽然专门学校“普通学校化”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专门学校“学校属性”的回归，

但是专门学校不应完全变为普通学校。只有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在办学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

面既有共性，又有侧重，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做到因材施教，从而更好地实现最

终的教育目的。 

5.2. 专门学校仍是，并将长期是普通教育的承担者之一 

虽然当前在部分专门学校内部同时进行了职业技术教育，但是这并不否认专门学校仍是普通教育的

承担者之一。从教育内容看，随着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低龄化趋势发展，专门学校的教育对象也必

将逐渐以小学高年级、初中学生为主，因而专门学校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帮助其符合条件的在校学生完成

义务教育，故而专门学校的教育内容与普通学校相比依然保持着一定的一致性。从教育对象看，专门学

校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特殊学校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其虽然在品行发展水平方

面弱于普通学校学生，但在身体、智力等方面的发展都却有可能与普通学校学生达成一致。故而专门学

校学生在经过一定的教育矫治之后，有能力不借助于其他外界辅助措施而与普通学生一样接受普通学校

教育。因此，专门学校不仅承担着为其教育对象提供适宜普通文化教育的任务，还承担着为其转回普通

学校之后依然能适应学校生活做准备的任务。 
同时，专门学校也将长期是普通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之一。这一特点一方面由法律规定、教育对象变

化趋势使然，即《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使专门学校的教育对象年龄范围限

制于 18 岁以下，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低龄化这一趋势则对专门学校实施普通教育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

也是当前我国中小学阶段的教育特征使然。当前我国中小学正在逐步开展“普职分流”，虽然这一措施

的初衷是同时满足对理论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需要，但是在其实施过程中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成绩优异

学生读普通高中，成绩落后学生读职业高中”观点。因此，若将专门教育直接定位于“职业教育的构成

之一”，则是直接为专门学校学生贴上了负面的标签，从而进一步加深社会对专门学校的偏见，更不利

于专门学校教育矫治工作的开展。 
因此，在专门学校的定位方面，既要防止“特殊教育化”这一倾向，以免夸大专门学校相较于普通

学校的特殊性，而忽视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职业教育化”这一倾向，避免进一步加

深社会对专门学校的偏见，使专门学校的发展面临更大困境。 

5.3. 专门学校应当，也有必要积极探索新的方向 

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当前我国专门教育、专门学校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困境。这要求专门学校应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01192


赵鹏皓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01192 7686 教育进展 
 

当，并且有必要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良性发展。从学校内部上看，我国专门学校在发展过

程中面临着包括“学生日益减少”、“教育对象范围模糊”、“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学压力大”等

问题；从学校外部来看，包括“标签化依旧存在”、“社会认同不足”、“教育方法合法性受到质疑”

等问题；从与普通学校的关系来看，包括“入学程序与转出程序规范化”、“教育防治功能的前移”等

问题依然有待解决。因此，专门教育和专门学校只有进一步适应社会时代发展的需要，积极探索新的发

展方向，才能够更好地达到教育目标，履行学校职能，获得社会认可。 
而探索专门学校新的发展方向首先需解决的是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关系的问题。 
第一，应从立法的角度对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关系提供法律支撑和制度保障。专门学校当前面临

的诸如“招生难”、“社会认同不足”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未能够给予专门学校确切的定位所致。虽

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已将专门学校视作了“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及“有责任承担义务教

育”，但是这仍然未能很清晰地表明专门学校在普通文化知识教育中和普通学校的差异与共同之处，故

而进一步导致上述问题的产生。 
第二，应该进一步优化专门学校的入学和转出程序。当前，专门学校在学生转出程序上存在的问题

之一便是学生主体性的缺乏，即“《预防法》在制度设计上也未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意见给予足够

重视，未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申请权作出相关规定，未成年人仍然被作为决定对象，而非被尊重作

为决定的参与主体”[21]。因此，进一步明确专门学校学生在转入程序和转出程序上与普通学校的关系以

及其中涉及的各相关主体所具有的权利等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明确专门学校的定位。 
第三，应该进一步探索教育矫治转化新方式。专门学校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专门学校创办之初，通

过“工读”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与矫治这一方法在当时存在着合理性和有效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

社会的不断变革，原有的“工读”也逐渐被诸如“托管生”制度、“职业教育”等方式而替代。当前，

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层面与 20 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相比有了完全不同的差异，教育对象的时代特

征也明显有所不同。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教育矫治转化的新方式，才能更有利于专门学校发挥其功能，

提高教育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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